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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 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

受文者 :臺南市小客車租賃商業同業公會(理事長 :林敏益)

發文 日期 :中 華民國115年 1月 29日

發文字號 :南 市社團字第1150195187號

速別 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:

附件 :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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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明

正本 :臺南市小客車租賃商業同業公會(理事長 :林敏益)
副本 :本局人民團體科

:貴會所送115年 1月 21日 第13屆 第2次會員大會及第13屆 第6次

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,復請查照 。

、復貴會115年 1月 23日 南市小客租路字第11501號函 。

、有關審議114年度收支決算 、115年度收支預算及115年度工

作計畫 ,收悉備查 。

、有關陳報會議資料 ,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真實性負責 ,

如有不實應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,併予提醒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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